
附件三 跟進巿建局指早前已完成優化升降機工程未符合資助事宜(包括跟進上訴工作)更新日期：2025 年 1 月 
 

第1頁 / 共1頁 
 

 

 「第二輪優化升降機資助計劃」流程 

 

(支線 1:巿建局招標工程程序第 1-6,*26 座(*第 26 座 1 號升降機)共 13 部升降機) 

 

 
 

(支線 2:已完成工程進行上訴 7-14,16-28 座(*26 座 2 號機)共 41 部升降機 

• 已於 2019 年通過業主大會完成工程(41 部機) 

• 021 年 10 月 15 日 巿建局回覆申請進度，當中指屋苑早前已完成的工程未獲資助 

• 2023 年 4 月 18 日 法團去信巿建局要求進一步說明不合資格的觀點和理據 

• 2023 年 5 月 15 日 接常會指示，就巿建局的回覆向陳俊華律師索取法律意見 

• 2023 年 6 月 12 日 法團夾附陳俊華律師行法律意見，去信巿建局要求跟進本苑早前優化升降機工程的款

項。 

• 2023 年 8 月 21 日 法團去信巿建局，回覆巿建局對豪景花園法律意見的內容 

• 2024 年 2 月 27 日 法團夾附豪景花園律師第二次法律意見的資料予巿建局進行上訴跟進 

• 2024 年 4 月 30 日 巿建局回覆，對豪景花園提供法律意見的內容沒有任何異議，請本苑快提交相關業主

大會的會議通告及記錄，以重新審核該 41 部升機獲取計劃津貼的資格。 

巿建局工程顧問驗收

展開工程

召開業主大會決議升降機優化事項

巿建局工程顧問於招標妥進行招標

法團需依照巿建局招標妥標準標書設計確定指明細項

顧問勘察報告完成並第一次與法團開會介紹招標事宜

巿建局發出「原則上批准通知書」並安排工程顧問勘察

巿建局審批完成

法團業主大會通過入表申請 已完成 

已完成 

已完成 

已完成 

(2023 年 3 月 22 日) 

已完成 

巿建局工程顧問座談會：2024 年 6 月 8 日 

巿建局工程顧問出席業主大會: 2024 年 6 月 29 日 

待集資金額達 50%後與承辧商簽訂合約 

未開始 

已完成 

已完成 


